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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中國銀行(香港)   

劉連舸或新任董事長 

Dear Sir,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花園道一號
Tel：2826 6888
Fax: 3406-2326

本人林哲民, HKID D188015(3) 或貴司 012-574-1-0213171帳號當事人, 也為本人兒子林
恒傑在貴司 012-681-1-0168369帳號的授權當事人。 
由於 3年前貴中銀並没有獲取本人授權就造假本人於 2019.4.02日有前往貴中銀一分行开

立本票支付 HK$68,997.00給稅務局之丑事，也在 ycec.net/HK/190409.pdf 可見也要去信向貴陳
四清前董事長投訴, 但豪無结果也要向金管局投訴及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要求檢控起訴也在

ycec.net/HK/ird.htm主頁中清楚可見, 但只因封關要隔離檢疫本回港不了只好暫緩追究！ 
其後本人也於在 ycec.net/HK/221006.pdf可見要於 2022. 10.06日再去信貴新仼劉連舸董事長

您投訴要求處理, 也在 ycec.net/HK/221124.pdf可見也要再於 2022.11.24日再去信閣下投訴，但
可惜的是仍不見有所處理回复！ 
特别無奈的是，本人卻於前天才收閱貴中銀寫於 2023.3.10日寄出指稱本有 HK$51.093.- 金

額本票支付給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即稅務局, 如在後頁附图 3.可見的通知信且告知:
『客戶須核實交易資料，若銀行據該資料處理，而非客戶所擬，本行概不負責。』！   
也就因本人在過去 50天内從未進入貴中銀任一分行, 如上造假有本票支付给稅務局那

就更加荒謬無度，因此, 劉連舸董事長您或又有新任董事長都好均要立即叫人告知: 

1. 本於 2023.3.10日有到貴中銀哪一分行開立本票支付给稅務局應立即書面告知; 
2. 如稅務局有本欠債的法庭令也該本人面交非由貴中銀轉交 HK$51.093.-本票,是否？ 
3. 且如後頁附图 1-2.可見的本要分两次提款, 難道開立本票也要現金面交？ 

也即如貴中銀無法書面告知如上細節詳情及可否認如上造假事實, 即貴中銀觸犯造假文

書及金錢打劫等罪也即就在此進一步證據確鑿！  

特别是如前信本就已告知包括貴中銀职工的人人必用本 4大醫學發明已尽知全球及也有
與貴客戶關係經理均有直接通話录難道就不懂知恩报德還要如今更缺德知法犯法？答辯！ 

也因此，敬請貴中銀也要馬上將 3年前就已造假本有 HKD $68,997.-本票及今又有造假的
HK$51.093.-本票同樣支付给稅務局均要馬上退回及賠償最少 10萬港幣以上! 
否則，也更因貴中銀也於 2023.3.10日將本帳户全部清仓，就因本現已回港分文全無要當

街乞討也因經濟及精疲力竭損害更大非上高院起訴不可賠償最少更要 100萬港幣以上!  

就因本現已回港, 如回信也要在先傳真到 3007-8352，再由 6147-7033更可直言不諱！ 
本信包括附件 3頁,稍後可在 www.ycec.net/HK/230318.pdf 或轉 ycec.sg均可下載詳閱！ 
謹此，本信也該副件金管局長、稅務局長及律政司刑檢辦專員務必要依法規處理！ 

2023年 3月 18日                                         
D188015(3)            

林哲民   

金管局長 Tel: 2878 8196  2878 1378 Fax:2878-8197 2509-3990 
稅務局長 Tel: 2594 500 Fax：2127-4694 
律政司刑檢辦 Tel: 2867-2300 3902-8048  Fax: 3902-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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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認收記录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zm@ycec.sg 28788197 3/18/2023 3:13:02 PM 5:27 3 
lzm@ycec.sg 34062326 3/18/2023 3:14:02 PM 4:35 3 
lzm@ycec.sg 39028347 3/18/2023 3:17:03 PM 5:37 3 
lzm@ycec.sg 25093990 3/18/2023 3:18:33 PM 2:10 3 
lzm@ycec.sg 21274694 3/18/2023 3:20:34 PM 2: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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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